
- 2 -

附件

盐田区涉港旅游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规则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涉港旅游消费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

益，满足当事人对盐田区内旅游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需求，

促使旅游消费纠纷及时化解，推动盐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结合

盐田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适

用本规则：

（一）纠纷发生地为盐田区，其中一方当事人为香港特别行

政区居民、企业或其他组织；

（二）纠纷发生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，其中一方当事人为盐

田区居民、企业或其他组织。

第三条 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的开展应当坚持以下原

则：

（一）平等自愿原则，开展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，应

当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，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，尊重当事人的

合法权利。

（二）中立调解原则，开展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，应

当基于事实和证据，保持中立立场，不应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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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正公平原则，开展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，应

当基于案件事实，依照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，

努力维护调解结果的客观与公正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

性规定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灵活便捷原则，开展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，应

当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，灵活确定调解方法和程序，注重工作效

率。

第四条 深港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调委会”）

负责涉港旅游消费纠纷的接待、调解和咨询工作。

第五条 调委会根据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工作需求，建立

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员名册。

调解员由调委会根据工作需要，面向社会公开从符合下列条

件的内地及香港居民中选聘：

（一）年龄在26周岁至 60周岁之间；

（二）熟悉普通话和粤语；

（三）具有本科以上学历；

（四）熟悉内地或香港法律；

（五）具有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实务经验；

（六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；

（七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

会主义制度。

第六条 调解申请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调委会提出，

申请内容应当包含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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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方和被申请方的基本信息；

（二）争议事实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简要过程；

（三）明确、具体的诉求。

第七条 一般案件由一名内地籍调解员和一名香港籍调解

员共同进行调解，疑难复杂案件可以由多名调解员进行调解。

当事人可以在调委会提供的涉港旅游消费纠纷调解员名册中

协商选择调解员主持调解。协商不成的，由调委会在涉港旅游消

费纠纷调解员名册中指定一名内地籍人民调解员和一名香港籍人

民调解员共同主持调解。

第八条 对于符合调解条件且发生在盐田区的涉港旅游消费

纠纷，由调委会依照其调解程序，根据内地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

解。

对于符合调解条件但发生在香港一侧的旅游消费纠纷，调委

会应及时将调解申请移交至盐田区消费者委员会，由其根据深圳

市消费者委员会和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签订的协议移送处理。

第九条 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，由各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在调

解协议上签字盖章。

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，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，

调解员应当记录协议内容。

第十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涉港旅游消费纠纷，调委会应当将

调解协议送达双方当事人，并填写《调解情况登记表》备案存档。

第十一条 调委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，督

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约定的义务。在调解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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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就调解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，可以提请调解中心审查或再行

调解，调解协议确有错误或重大瑕疵的应当予以更正。

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的，可以提请调解中心

督促或再行调解，也可以就原争议向仲裁委员会、人民法院提起

仲裁或诉讼。

第十二条 深港合作公法中心与盐田区消费者委员会就下列

事项开展积极合作：

（一）旅游消费纠纷的咨询、投诉处理工作;

（二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探讨研究;

（三）双方人员互访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质量的互助交

流;

（四）其他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友好合作事宜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盐田区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2020年 11月 24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 5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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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盐田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2日印发


